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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针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房价上涨

过快、社会贫富差距加大分配严重不公平的社会现

实，提出了物业税（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税收手段之

一）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物业税基本框架时，本着新

一轮税制改革“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

对物业税的课税对象、课税依据、税率、减免税优惠

以及纳税地点和纳税期限等税制要素进行了初步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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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的现实背景

房地产业是世界最大的一项产业，约占全球

GDP 总和的15%左右。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

化进程的推进，房地产业也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

产业之一。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可以带动很多相关产

业如建筑业、建材业、冶金业、化工业、电子业、金

融业的发展。1998年之后我国大部分行业都比较低

迷，但房地产价格却一路走高。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报

告，2005年，全国商品房和商品住宅平均每平方米分

别为3015和2820万元，比2004年同比增长12.5%和

13.5%。

2003年到2004年，房地产价格上升幅度是14.

08%，而且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房价上涨幅度明显

高于当期居民消费价格和租赁价格的涨幅。

所以国内有学者（易宪容、谢国忠等）认为房地

产行业出现了经济泡沫，衡量的依据是，与其他国家

相比，我国的“房价收入比”和“房价租金比” 等主

要指标过高（见表1）

房价上涨过快原因，除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引起的

需求过旺，更主要的是房地产投资和投机的结果。房

价上涨导致普通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住房，社会的贫

富差距加大，银行信贷的金融风险加大，整个社会经

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受到阻碍，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甚至会产生经济泡沫。与此同时，房价的

快速上涨对相关产业的发展起到制约作用，引起其他

表1  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房价收入比（1999年）

资料来源：转引姜观濒.大力消化空置房的思路对策

[C].99住房发展论文集.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国家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瑞典   巴西   中国

比值  2.8/1  4.8/1  3.7/1    4/1   1.8/1  5.7/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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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消费失速。

房地产作为一种生活必须品和消费品，关系到人

们的安居乐业、社会的财富流向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在目前房地产市场自发调节高房价失灵时，需要政府

运用相应的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来加以宏观调控。近

年来，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频频出台，

物业税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主要税收政策之一。所谓

“物业税”，也可称为“不动产税”、“房地产税”等，

主要是针对房地产的保有环节（相对与交易环节）所

征收的以市场评估价值为课税依据的一个税种。物业

税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它不同于新一轮税制改革

中的“增值税转型”和“两税合并”，只关系到某些

企业和个人的利益。物业税是关系到大多数人（包括

企业和居民）的切身利益。

当前在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还不健全，物业税还

处于论证阶段。抓紧出台物业税对于中国而言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问题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物业税收

要素的设计、征收管理制度和配套措施的完善等方面

提出政策建议，构建出科学规范的物业税制度基本框

架，加深对现有房地产税收体系改革的理解。希望通

过对我国物业税制度基本框架的构建提出政策建议，

能够使物业税制度在实现促进社会公平、抑制房地产

投机、稳定房价、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等政策目标方面

有所裨益。

2  物业税制度基本框架的设计

在设计物业税制度基本框架时，应充分考虑和研

究我国开征物业税的配套措施的前提下，科学地设计

出物业税税基、税率、减免税优惠等税制要素，本着

“先易后难”、“先窄后宽”的原则，逐步扩大物业税

的税基和征收面，使其逐渐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

支柱。

（1）课税对象和纳税义务人

根据宽税基的原则，物业税的课税对象定位于我

国境内的土地与房屋这两项不动产，以城镇和农村区

域内的土地的使用权与房屋的所有权为征税对象（包

括外资单位和个人拥有的土地和建筑物），这是充分

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地方出

现同一条街道，一边的店铺要征税，而另一边的店铺

不征税的现象。事实上，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

农村与城镇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城镇区域很难

准确界定，对农村房地产的免税容易形成征税的真空

地带。笔者认为，政府可以从总体上确定以城镇的房

屋、土地为物业税额的征收对象，而对于农村价值比

较低的自住房产进行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如果只把

课税对象定于城市，很容易产生税负不公和税收真空

现象。

确定物业税纳税人，应遵循合理、便利、确实和

可行的原则。物业税的纳税人应该是房产的所有人和

土地的使用人，即凡在我国境内拥有房产的所有权与

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者个人都是物业税的纳税义务人

（包括外资单位和个人）。但法律对“拥有”的内涵要

做出明确的规定。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土地没有私有

化，即单位和个人拥有土地只是拥有一定年限的土地

使用权而非产权；二是我国很多企事业单位所拥有的

房屋不具有产权，因此，我国物业税纳税人可以这样

确定：产权归企业所有的，经营管理单位为纳税义务

人；房屋出租的，以出租人为纳税义务人，以承租人

为代扣代缴义务人。产权出典的，以承典人为纳税义

务人；产权所有人，承典人均不在所在地的，或者产

权未确定以及租典纠纷没有解决的，以房产的使用人

或代管人为纳税义务人。总之，物业税的纳税人为在

我国境内拥有或承租不动产的自然人和法人，具体包

括不动产持有人、权益拥有人、租用人、出典人、已

占有不动产的承典人等。同时，考虑到实际征管的需

要，我国税法有必要规定物业税的扣缴义务人，承租

人既可作为纳税人，也可以作为物业税的扣缴义务

人，对有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委托物业管理

单位进行代收代缴。

同时，对一处不动产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有

者或承租人，由谁纳税的问题，税法要明确，以免出

现纳税推诿现象，可以按产权人或承租人之间的协商

结果确定纳税人；不协商的，原则上应以该不动产的

第一产权人或第一承租人作为物业税的纳税人；对于

未成年人拥有的不动产，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或收益拥

有人作为物业税的纳税人。

在纳税人这个税收要素方面，应该在法律的规定

上把物业税的纳税人的范围从城市延伸到农村，从本

国公民延伸到外资单位和个人。其理由如下：首先，

在当今社会，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从区域上

来说农村和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农村和城市的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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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质量，享受的公共设施与服务，没有什么不同。根

据受益原则，也应该交纳相应的税收。其次，在一些

地区，城市和农村的收入的差别已经基本不存在。不

必说苏南和沿海地区的农村，在中西部随着城市的扩

张出现很多城中村，凭着时代传下来的风水宝地，他

们中很多人占有着大量面积的住房用以出租或者闲

置，过着“一边睡觉一边发财”的生活。而且在不少

农村也有不少高档房产置业,有的甚至是豪宅别墅。

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负责人、现在的私营企业主的高

档房产大多建置在农村,这些人的富裕程度和财产拥

有规模是众所周知的。再次，对外资单位和个人征收

统一规范的物业税是统一税法的要求，这样可以避免

大量外资流入我国房地产市场进行投机行为，有效利

用外资。

不可否认，现在我国大部分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

区的土地价值和房产价值普遍很低，甚至人们生活还

很贫困，在指定税收政策时可以考虑在一定评估价值

标准以下给予低收入个人财政补贴或者减免税优惠

（二者选其一）。在这方面，印坤华和胡彬认为实行人

头补贴比砖头补贴效率更高，损失更小。

（2）计税依据

计税基础的合理确定，是课税得以顺利进行的保

证。从我国物业税开征初衷与实际可操作性来看，根

据宽税基、简税制的原则，宜以不动产的市场评估价

值扣除一定起征点费用（如免征额、修缮费等）的余

额作为计税依据。按不动产的市场评估价值（评税值）

征税能比较客观地反映房产的价值和纳税人的承受能

力，较好地调节土地的级差收益；规定一定的起征点

可以把中低收入家庭的低值房产排除在物业税的征收

范围之外。

物业税的计税依据对于个人应该是财产净值减去

当地房地产价值基数标准为地区标准。

netV=MV-C

T=(netV-V
0
)× T

r
=(MV-C-V

0
)× T

r

其中：netV   财产净值

       MV  房地产市场评估值

         C  相关费用（如免征额、修缮费等）

         V
0  
当地基数（起征点）

T
r  
物业税年税率（ 具体确定方法见

税率的设计部分。需要说明的是，

根据国际惯例，物业税是分年缴

纳的。所以在本文中物业税税率

指年税率）

         T  物业税应纳税额

式中的住宅市场评估值MV对于新建房产应是取

得房产时的原始价值，对于购买一年以上的房产应该

是重置价值。

式中的当地基数（起征点）V
0
应该依据当地经济

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人均收入水平而定，可以是面积或

一定价值起征点。一般以人均扣除标准乘以家庭人口

数。

这里所提到的住宅市场评估值，并不是指纳税人

各自拥有或承租不动产的实际价值，而是政府定期、

按区域评估确定的计税评估价值，因为在实际中要求

政府对每处不动产进行市场价值评估，是不可能也没

有必要的，政府只要定期按区域通过科学评估，来发

布各个片区的土地、房屋的计税评估价值即可，纳税

人据此来估计自己应该缴纳的物业税税额。

房地产课税以市场评估值为计税基础，已是国际

惯例。客观地分析，以市场价值为税基有两个优点：

一是税基具有弹性，随着房地产市场价值的上涨,税

基扩大，物业税的收入也将相应增加。二是能反映纳

税人的纳税能力，有利于实现税收的公平目标。

而如果以租金作为计税依据，具体操作难度大，

尽管当前我国不动产租赁市场发展迅速，但相关法规

与制度并不完善，很多不动产的租赁十分隐蔽，有关

部门根本监管不到，而且同一地段的租金实际并不一

样，若以不动产的租金作为计税依据征税，势必导致

税收的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以市场评估价值为课税依据，会

增加物业税的累退性。国外经验也这样表明，不论评

估方法多么科学，评估手段多么先进，房地产的市场

价值总是被低估，房地产拥有的年限越长，市场价值

被低估的就越多。所以物业税的实际税率总是小于名

义税率。但是尽管如此，评估价值是我们目前所选择

的课税依据中最合适的一种。

（3）税率的设计

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关系到纳税人的负担与政

府的财政收入，是正确处理征纳矛盾的关键。由于物

业税一般为地方税收，因此，根据地方自治原则，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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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应由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而不是采用全国统一的

税率。

第1、税率设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物业税的税率设计应遵循低税率、简税制的原

则，涉及的问题主要有：

①税率类型的选择  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

物业税的开征一方面不应对置业及房地产市场发展产

生限制作用，而要形成鼓励置业的政策导向，从这方

面来看采用有差别的比例税率比较合适。另一方面物

业税的开征还要达到抑制投机、促进公平的效应。从

这方面来看，采用有差别的累进税率比较合适。统筹

考虑这两个方面，适应简化税制的需要，物业税的税

率采用有差别的比例税率更为合适。具体是多少，这

需要地方政府部门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科学测

算。

②税率设置对不同房地产应该区别对待  中央可

以对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区别不同地域，如沿

海、东部、中部、西部规定不同的征收标准幅度，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国家规定幅度内，根

据本地市政建设状况、经济繁荣程度等实际情况，确

定本地区的具体适用税率，决定是否开征或适当予以

减免。对于不同档次和用途的房地产也要设置不同的

税率，非普通住宅和普通住宅以及经济适用房之间、

商业经营用房地产和居民自住房地产之间，也要体现

税率的差别。这样做既可体现横向公平原则和纵向公

平原则，同时也体现了量能负担原则。

③税率设置要参考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水平  确定

在税率确定时，首先要考虑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

保持与周边国家税率相当或略低水平（根据第二章所

提供的数据，一般在1%～2% 之间），否则会驱赶税

源；其次在“宽税基、低税率、高效率”的目标下，

考虑物业税政策的连续性和前瞻性，地方财政负担能

力的差别和充分考虑应税房地产的用途、性质、地理

环境、公共设施、等因素，设置不同的税率。

④税率设置还应考虑物业税改革的过渡时期的特

点  目前，我国单位与个人拥有的房屋与土地不动产，

在交易时已经一次性缴纳了相关的税费，开征物业税

后，笔者认为在实行老房老办法，新房新办法的同时，

要考虑对多套房产进行税收调节，考虑到这些房产在

购买时已经缴纳了相关的税费，建议提高起征点或从

低适用税率。

第2、税率设计的具体方法

    ①考虑贷款支出能力的税率设计模型

国际上通常使用市场估价法来确定税率。假定一

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家庭拥有房地产的评估价值MV万

元,年个人收入R 万元,但负税能力应考虑抵押贷款

月支出M
i
。其负税能力每年按家庭收入的n％来计

算，则

物业税年税率

其中：Ｒ家庭年收入额

      M
i
月供贷款额

      T物业税年应纳税额

      n％纳税人的负税能力

      MV 房地产的评估价值

      C相关费用（如免征额、修缮费等）

这种方法反映出,确定物业税的税率所要考虑的

纳税能力实际上是考虑房产所有者的收入和贷款因素

的。

物业税的应纳税额    T=(MV-C)×T
r

②有一定面积起征点的税率设计模型

物业税在具体操作中，对于普通居民用房和经济

适用房宜采用有一定面积起征点的价值为计税依据。

首先,需要根据一个地区的房价确定最低保障性居住

面积的居住价值,这一最低保障居住价值应该是从房

地产管理部门统计的均价与城市规定的人均最低保障

居住面积的乘积。例如,假设在一个城市商品房的均

价是5000元,核定的人均最低保障居住面积是20平

方米,则最低保障居住价值是5000×20=10000元。其

次,确定在这个城市中的中等居住条件的家庭作为确

定需要纳税的家庭,并且作为测定税率的“三口之家

的标准家庭”，这一“标准家庭”的居住面积100m2；

再次,依据该地区(城市)中等偏下收入阶层拥有的基

本居住面积来确定房产税的税率,假定一个城市年人

均纯收入的2倍（因为是夫妇两人）为年2×2=4万

元，我们判断他的纳税能力按照年均收入的5%计算,

则该城市物业税的年税率测算是：物业税年税率

T
r
=              ×100％

Ｒ×n％

（MV-M
i
×12)

T
r
=                ×100％=1％

2000

（100-60)×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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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可以得到该城市某个地段的物业税税率：

其中:T
r
物业税年税率

     S
1
实际居住面积

     S
0
该市核准的标准居住面积

     P该地段的单位面积房地产平均估算价格

     T年应纳税额

     n％居民纳税能力

当然这一测算是最简单化的一个家庭模型,可能

家庭人口结构还要复杂，人们的经济状况也不相同，

而且利用银行信贷资金的多少也不一样，负税能力是

不相同的。这个因素可以在第一种税率设计方法中得

到体现。当然，两种因素也可以综合考虑。

综上所述，在具体设计物业税税率时应该考虑如

下因素：第一，一定的起征点，包括以市场价值为主

要起征点和一定面积为辅助起征点。第二，本地区的

居民的负税能力。第三，地区之间的物业税税率应该

适当平衡可比，应与各个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与其上涨

幅度相适应。否则，那些税率太高的地区就会驱赶税

源，抑制本地区房地产业的正常发展，不利于提高当

地住房质量和影响城市的繁荣。

（4）减免税的规定

从政策的稳定角度出发，对单位拥有的应税房地

产的减免税政策，可以参照目前的房产税、城市房地

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免税规定，具体免税项目有：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房产与土地（但经

营用房产和土地除外）；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

费的行政事业单位（不包括已经转为企业的单位）；农

村低值房地产并且用于自住的可进行税收减免，其他

房产（包括外资单位和个人拥有的房产、自住房产）

要根据财产的评估价值或面积规定一定的起征点来征

收物业税，以保持税收的公平和地方政府的可靠税

源；对于商业经营用房、高档住宅和豪华别墅应该按

照评估价值乘以本地区的税率征收物业税；对经济适

用房视同普通住宅采用一定面积起征点的物业税税收

减免政策，这是因为购买经济适用房的一般为低收入

人群，但是由于寻租现象的存在，一些不符合条件的

人通过关系也买到了经济适用房并且在交易时已经减

免了土地出让金，享受了国家的税收优惠，所以建议

根据经济适用房面积起征点征税。

（5）纳税地点和纳税期限

物业税在房产所在地缴纳。纳税人应根据房产所

在地按照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年、半年或季度）和

办法到地税机关进行税务登记。房产不在同一个地方

的纳税人，应按照房产的坐落地点分别在房产所在地

的税务机关缴纳。这样使征收与缴纳变得很方便。具

体纳税期限由地方自行确定，沿用房产税有关纳税方

式，实行按年计算、分期（季度或半年）缴纳。

3  结束语

需要注意的是，在设计物业税制度的基本框架

时，必须考虑到税制在执行中可能出的各种问题和对

纳税人行为选择的影响以及物业税纳税人可能采取的

应对措施，使物业税制度的设计更加科学和完善，不

能指望税收要素设计的缺陷通过税收征管来解决。理

论和实践都表明，税收征管是难以弥补税制设计的缺

陷的。因此，物业税制度基本框架的设计至关重要。

〔本文编辑：王志强〕

T
r
=              ×100％

Ｒ·n％

（S
1
-S

0
)×P


